
附件2

北京证券交易所新股发行上市流程优化
仿真测试反馈报告

	一、参测机构名称：


	二、测试时间
□第一轮仿真（2023年7月10日至2023年7月21日）
□第二轮仿真（2023年7月24日至2023年7月28日）

	三、测试情况
1.能正常进行询价申报、申购申报。
□通过       □未通过     □未测
2.能够支持询价和申购的查询功能。
□通过       □未通过     □未测
3.申购过程中能够正确的进行资金冻结处理。
□通过       □未通过     □未测
4.能够正确接收询价确认文件，并根据文件结果进行申购控制。
通过       未通过     □未测
5.能够正确揭示发行相关信息。
□通过       □未通过     □未测
6.申购次日根据结算返回的拉单数据、配售数据完成资金的解冻、扣款等动作。
□通过       □未通过     □未测
7.相关技术系统原有各项交易业务运行正常。
□通过       □未通过     □未测

	三、测试结论
能够正确完成所有交易业务测试场景，达到上线要求。
□完全通过   □部分通过   □未通过
（注：如果选择“部分通过”或“未通过”，请在问题记录中写明详细情况、原因和预期改造完成时间。）


	四、问题记录





注：测试中发现的问题，请在本栏描述。

	测试负责人：

联系电话（固话和手机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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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测试结束后，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应收集各自技术系统的测试情况，并于测试结束当日（第一轮：2023年7月21日，第二轮：2023年7月28日）17:00之前通过电子邮件向北交所/全国股转公司提交测试报告（无需盖章），邮件主题和附件名称均为：机构名称+北交所新股发行上市流程优化第N轮仿真测试报告，收件邮箱为：techservice@neeq.com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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